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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戒

法治漫画

公益“冷静器”

捐赠前，会自动弹出“透明度提示”消息框，点

击确认知情后，才能继续捐赠……近日，有公益平

台上线“冷静器”功能，提醒人们在参与网络公益

项目前，对项目进展情况、财务状况进行了解，鼓

励理性捐助；同时也倒逼各类公益项目提升自身

透明度和公信度，实现网络公益可持续发展。

这正是：网络公益好，透明少不了。先读提示

框，善意更牢靠。 勾犇 图 羽生 文

你问我答

婚姻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王骁 邹彤彤

近日，温州公安交警部门传

来消息，今年以来，当地已查获20

多辆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或者挪

用他人机动车号牌的“套牌车”，其

中一半以上是豪车，包括加长版悍

马、宾利、路虎、保时捷等。

12月6日，温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四大队与机动大队根据先

前掌握的线索，在瑞安塘下与瓯

海潘桥相继截获 3辆加长版悍

马。经调查确认，其中一辆使用

“粤X12021”伪造机动车号牌，另

两辆轮换挪用其他车辆的“黑

EG8557”机动车号牌。

此前几天，一辆装有伪造机

动车号牌“浙B1G3Y1”的宾利轿

车，在鹿城区东龙路被交警截

获。驾驶员声称车子不是他自己

的，他只是替人开车，还说并不知

晓车辆使用的是伪造机动车号

牌。随后，这一车辆被交警部门

扣留。

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

大队民警介绍，这些“套牌车”不少

是高档轿车。去年，一辆使用伪造

机动车号牌的白色劳斯莱斯被查

获，车主至今没有出现。经查，这

些车辆没有任何登记信息，大多都

是走私车辆，除了私人开，一些车

辆还挂靠某些礼仪公司当作婚车

使用。这次查获的3辆加长版悍

马主要就是用于出租，当婚车来使

用，平时藏匿于停车场，只有接到

生意才挂上号牌开出来。

目前，这些案件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或者挪
用其他机动车号牌，将如何处罚？

根据相关规定，使用伪造、变

造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

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

牌、行驶证的，一次记12分。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伪

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

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

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使用其他车辆

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

扣留该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

余公

余姚男子赵某离异多年一直

单身，后经朋友介绍与女子钱某

相识，短短数日两人便确立了恋

爱关系，之后又火速办理了结婚登

记手续。赵某名下有数套房产，为

了表示自己要跟钱某在一起的诚

意，结婚登记那天，他与钱某签订

了一份书面协议，约定他的某处房

产婚后归钱某个人所有。

谁知，结婚后情况发生了变

化。赵某和钱某因相处时间太

短，互相不够了解而导致婚后生

活矛盾重重。两人都觉得无法继

续相处下去，打算离婚。

钱某认为，结婚登记那天签

订的协议是双方的夫妻财产约

定，并且她与赵某结婚后做起了

全职太太，自己名下没有房产，现

在又没有收入来源，赵某应根据

协议将那处房产过户至她名下。

而赵某称，当初签订协议是为了

和钱某好好过日子，现在双方要

离婚了，房屋也未办理变更登记

手续，因此不愿意按照协议约定

履行过户手续。

近日，不甘心的钱某拿着这

份协议，来到余姚市公证处咨询：

“这处房产到底能不能归我？”

公证员告诉钱某，夫妻双方

可以约定婚前和婚后取得的财产

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

各自、部分共同所有，但不包括将

一方个人财产约定归对方所有。

因此，钱某与赵某签订的并

非是夫妻财产约定，而是无需对

价的赠与合同。而房产在未办理

产权变更登记前，赵某作为赠与

人享有撤销权，除非这一赠与合

同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

德义务性质或者经过公证。钱某

与赵某签订的协议并不具有上述

性质且未经公证，因此赵某可以

撤销对钱某的赠与。

温馨提醒：
并非所有婚姻存续期间签订

的财产协议都可以认定为夫妻财

产约定，任何协议在签署前应该

了解相关的法律规

定，否则可能导致自

己的权益受损。

家乡特产烂在路上
快递公司要不要赔

周蓓蓓

双“11”的热潮还没完全消

散，双“12”转眼来临，小伙伴们

买买买之后，又要日盼夜盼各种

快递包裹送上门了。那么，如果

遇到快递延误送达、被人冒领、

运输途中受损等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快递延误送达，能索赔吗？

刘女士咨询：
我给在北方读书的儿子寄了一箱家乡特产，然而发货十多天

了，儿子还没有收到快递，我担心里面吃的东西会坏掉。我联系

了快递公司，对方说还在路上，让我耐心等一下。请问如果食物

因物流延误变质，我可以要求快递公司赔偿吗？

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洋律师解答：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

当在营业场所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布其服务种类、服务

时限、服务价格、损失赔偿、投诉处理等服务承诺事项。同时《浙

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快递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消费者交寄的快递物

品内件进行验视，保存相关记录，妥善堆放、装卸和运载快递物

品，在承诺时间内将快递物品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

根据以上规定，快递经营企业有义务按承诺时间如期完成快

递服务，且该承诺必须公示，如果是快递服务存在延误未在承诺

时间内投递到位且导致快递物品损坏的，则刘女士可以要求快递

服务企业赔偿。

而《快递服务》国家标准5.4.7条款还有关于彻底延误时限的

规定：根据国内快递服务的类型，彻底延误时限应主要包括：a）同

城快件为3个日历天；b）省内异地和省际快件为7个日历天。也

就是说，某一快递服务组织承诺的省际快件服务时限为A日历

天，则从其交寄之日起，A+7个日历天后，快件仍未达到，则可视

为该快件彻底延误（丢失），其余类型的快件依此类推。彻底延误

的快件可按丢失件处理，由快递公司直接按标准承担赔偿责任。

快递被人冒领，谁来担责？

陈女士咨询：
我在网上买了一部手机，等了好几天也没有收到快递。我一

查物流信息，竟然显示已签收。后来投诉，查实快递被人冒领。

卖家称这是快递的责任，已经注明“本人签收”。请问我该向谁索

赔？冒领的人如果被找出来，应承担什么责任？

罗洋律师解答：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消费者在网购时与其形成买卖关系的

系卖家，消费者应履行的是付款义务，而卖家应承担交付货品的

义务，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货物未交付前，所有权仍属于卖

家，因此，该货物的灭失风险由卖家承担。且与快递公司形成运

输合同关系的是卖家，卖家选择的快递公司没有完成约定的快递

服务，应由卖家向快递公司主张赔偿责任。

因此，卖家承担将货品交付给陈女士的责任，陈女士如能证

明未签收货物的，则卖家应向陈女士退款。卖家再行向快递公司

请求赔偿。

冒领的人因为虚构信息骗取他人财物，故已涉嫌触犯诈骗罪。

没法当场验收，可否追责？

傅女士咨询：
最近，我们公司楼下摆放了一个快递柜，快递员没有经过我的

确认就直接将快递放入快递柜，然后发取件码到我手机上。我通过

取件码打开快递柜，都还没有验货，物流信息就更新为“已签收”。

请问，如果快递的物件出现问题，是否可以向快递公司追责？

罗洋律师解答：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第5.4.2.4.1条款规定：对于网络购物、代

收货款以及与客户有特殊约定的其他快件，快递服务组织应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与寄件人（商家）签订合同，明确快递服务组织与

寄件人（商家）在快件投递时验收环节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提供符

合合同要求的验收服务；寄件人（商家）应当将验收的具体程序等

要求以适当的方式告知收件人，快递服务组织在投递时也可以予

以提示；验收无异议后，有收件人确认签字。

根据以上标准，快递公司投递的方式是商家与快递公司进行的

约定，如果该方式的约定最终导致收件人的验收权利受到损害的，

则对收件人承担责任的仍然是与其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商家。

建议在快递柜收取货物时，发现破损的，应当立即通知快递

人员到场进行现场验收，以保留证据向商家维权。

3辆被查获的“套牌”加长版悍马

3辆加长版悍马婚车接连被截获
被警方扣下的还有宾利、路虎、保时捷等
这些豪车发生了什么事？

结婚当天，他签约赠房给妻子
要离婚了，这事情能不能反悔


